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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放核防護半年刊徵稿簡則 

一、本刊旨在培養核生化學術研究風氣，提昇化學兵防護技術，期能藉「學理論

說」、「訓練實務」、「科技新知」及「裝備新知」諸文材，溝通核生化防護學

術思想，結合部隊需要，全面促進防護能力提昇。 

二、為精進本刊內容品質，竭誠歡迎下列範圍圖（文）稿： 

◎核生化狀況下之防護作戰、教育及訓練。 

◎核生化防護裝備、準則及技術之精進與研發。 

◎核生化狀況下之海、空支援、基地防衛及警備、民防。 

◎世界各國核生化專論或科技、裝備新知之翻譯稿件。 

◎核生化狀況下之政治作戰、後勤支援。 

◎最新核生化（科技）情報及敵情論述。 

◎核生化防護專論。 

三、來稿請依題目（簡短有力符合發行宗旨）、提要（條列式，字數在 300 字以

內）、前言、本文（字數在 8,000 字左右為佳，圖、表請妥置適當處）、結語

（言簡意賅）註釋（依註號  作者姓名，〈著作篇名〉《書名》，期別，（出版

地：出版者，出版日期），版別，頁次，詳細列明於每頁註腳）及參考文獻等

項次為文。 

四、來稿請用 A4 稿紙，由左至右橫書，14 號字標楷體打印，單行間距，加註標

點符號，並附電腦檔案或網路傳輸。所附圖表必須清晰（彩色照片尤佳），譯

稿請附原文影本，並取得原作翻譯授權、或歡迎轉載字樣。 

五、本刊謝絕一稿多投、抄襲及任何影響著作權益情事。本社依需要有權刪修，

一經刊載，版權即為本刊所有；未經同意，不得翻印或轉載。作者請自行影

印留底，如未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如須退還請特別聲明。 

六、來稿一經刊登，即按文字稿每千字致送稿酬新臺幣 680〜1020 元，一般圖（照）

片稿每張 270〜1,080 元，封(底)面稿每組 1,360〜4,060 元；獲評為國防部

優良作品，稿酬另計。 

七、來稿內容請勿涉及軍機，作者自負文責。稿末請註明服務單位、級職、真實

姓名、通訊地址、戶籍地址（含鄰里）、主要學經歷及連絡電話，並附身份證

正、反面影印本及郵局或土銀轉帳號碼。 

八、本刊截稿時間為每年 2 月及 8 月 1 日，來稿請逕寄：桃園市八德郵政 90689

號信箱「化生放核防護半年刊社」收。 


